A

A

A

U

p

s

N

FHHEH T ERMNER S AR

RSP

Bk

RN



3 - A

I s S

2
DAl FIRORHREE 2 R SR BRTRALH (111 2A G
$15291 82112 & & 3 414468 %i) SR

~
l‘mrgi‘z/i FRE LGS LL"J“ | (&5 113 # B33 %197
BL) S A FHE TR R ('v EF A R B A
S L
BRI

TRGEFT P2 8442 KEVR - AT ERP R
FEEALSER AR R 2P THEAEE S FRHAEALET
g~ o
AR LR RRFEZS AL ES 20 52 A2 0T R
AR R BRAIT Y ke d R A RE R ¢ A4TE 3
BooBMa o T RELZ0RYTFAT I - FNDF G RE
P EEF AT R A FIR T ET3 e FoR R 5 A~ L -
EH S~ 52T REAEE P EMET LY o
A & e FcrR 2 % ~ - - % ﬁ\”gﬁLﬁggﬁ

X

b
(]
land
-

B WAZIR Y o e d B4 ATE R U AT
TR E O T RRRFIRY AR S B R

o
LN

N wEm

I

.* N
—F
G-
=

¥

I A
. o

A

o Je FRrER R 5 N+ S iR s 2 TR
i) }f@”ﬁ EF%IJ?\ B, -kfv% %J.«V '% ’ '/‘%ﬁ'
‘/3']%\ Eo T RERZILRT F%ﬁi =k o A HP R

A4

%ﬁ‘ﬁiﬁiﬁ%&%%ﬁ&’ﬁgﬁ%i'
LES

w

b
[

o

MooEe v D
B o
B
\\t
=
&S«
)
p=3|
“
3
S5
sl
T
: N
s
Y
I
Ve
H
N
==
i
vy
(w
“
kg
e
Wk 54



Hoéﬂﬁﬁ’z@@éﬁxﬁﬁi CRE R TR ENK

El pﬁtﬁi “Hrex oo F PR FE”E‘ & oo

TRELEPPFRAHFEREZS AL ES 27 - 52728

AL e WHIE T o Aok P £ R
=

iy

4
e
Sk
T
1:
Al
¥

Pl

podfE e 2B HATERTE R
PREF 2 2

~‘%ﬁﬁiiﬁﬁﬁ%’%ﬁﬁﬁﬁfﬁirﬂ%ﬁﬁﬁ%?
NP (THELRET) ~GhAag s iErzad (7
FAtip @) WA s B REG P (THEH S
gd) ,}JF N BFh s TREAREFBEAEY 0

&>
—_—
\+'

i
SRR A E 238 i\“ (defp i) o
. %mgegizn :
Cerc iR 2 22 P R HA o ANE R OB S BP 2
-I~ﬁiijﬂﬁ%$%iﬁ R EE Al A ehaR s
BB o B T FEES o B u&fz}?ﬁ%ﬁifﬁ%iﬁﬁ_
o % Kf‘ﬂ%?izz %48ﬁ; B1 8 KW S B
?3?J*&%Rm%ﬁ’%@%%%éﬁ%iﬁﬁ
P% Lﬂ’“EUU%&&¢$4M?“Iﬁ%ﬁjﬂgwlﬁﬁ
?»1Fﬁﬁixﬁﬂfﬂﬁ%m»%A;’ﬁ*:&ﬁﬁmwmwf
T MBI BEMEE T B RN TR o
KT R 8TIE R JE2 B > Thus ¥ Jrpe H o 2t
E2 D E O BRRBPAZHFEREFESF LI 2SR 5 2
B AL TR 0 2 g U H SR SR
545 3 ﬁ%i&mﬁ:%ﬁrﬂ“%%i%%J
“v?ﬂ-‘*f,ﬁ?‘ A EES 2 % k& ~ B if - FRS RS A
T o R > R e 2k 4 2 2 F LA
(BBi2l03 2R S F %414 5101 2R S F %
60355L# 2 & g S8 ) o BB AR 0 A R
AP RS FEZ PR LA EEYE CFEFRRF R
Rz Bg o A nl B AR > BRI 2 F R4 R RS
FOH U R EE MG AR RARA L R

N~
—_
-

P
i
m



A R T ST 2 B HR o @ FEE T E

ﬁiﬁﬁmﬂ<ﬁﬁanW%p@,aiwﬁ%?w

TR FEH TR e vy R REFEL
ﬁﬁ%%iﬁ%’”¢ TR $8TIE RS ML T
LN A ST 2 1 e S A S ‘% "]FF'T';aiﬁ I8
FP2Z R L RE T AE 2R

oo AL RARE ~ RAH ~HIP - %i@ N AR
AR RES %u BRpdE e 2RIt
PAPERERSTRE e oY BRGNP R s
FRERME? TR FPEEC AP R G 2 EHEBERL2Z A A
MR AR R o BIAARE S A HREP R FE s 2
ChEFABEL T AR ACEESE S I 1 ﬁaiﬁ%o

EEF AR B ~ AR S HREP ~ BFik s 3 45 0 3510
PrcERE 8T %6 7 ~ %3 B2 %?aﬁ%@%o%
B S RA S HREP CRFE 2R &A/T* PR PEE G0
LWMEE FLAE R ERT P

E)x %A% A ~ AH - H I w»wé;ﬁ&5~%ﬁzs\a
BAP2ZNEASRFELITRD Lg”‘
NP KEAR AT P "‘]’d'k%\&
ARgid Arad FH &L A A
AdRERP % ﬂ*{ 7 E i) + F#;}J:Fﬁ#?tziﬁ » YO R T
Frox B $ 9202 o i $8THEH6 5~ $3 M2
e

()= 2 e g3k A

1.ih4% B ~ BUA ~ HREP ~ Bg i~ 3 G 4rBee F £
FHEFEFZFEFRFAETE AL R 2% BAX
oA R e RFE P HEENR . £ R 525052
B2 R R 2T

2.7~ 2 %4 5000 P00p 1A > 5 B A 2SS
AEE R (RIS FRFFF 512 3
B LERSOKZ A P T EM AT RSS2

*



\tt

NHEIEFE P20k > B FI8HE S HAR R EL
SUIRIE 7 PEE ¥ A
h)E FRIFC R E 2 F17 0 o 2 oL s 0 B 2 FOHE
%ﬂﬁ’uﬁﬂ#%ﬁﬁﬁﬁﬁ’ﬁv“%%?’@ﬁ&#
PAZ S w RS SR ] 0 SRR MR S AP - R
FRCCIE R G S kFﬂm%Qé'&ﬁi&7&?’ﬁ
Hl i AR E o C RESRFORR R gD R R
@#ﬁ@jﬁ&vﬁwﬂﬁgﬁﬂm’ﬁﬁﬂ%ﬁﬁﬁﬂﬂﬁﬁki
z T REHIRT P R 0 3 ARG 2 F 0 LA
LT T a:ﬁ*ﬂ%iwp'%* J= 3k 2
A’P%T$@€’%ﬁ%~mﬂ%~%$m~4@ﬁmu
FpAhlRERTAmA LR S8 FEFES ¥V EAHEE
BARPF GAVY » P AEEXARHFESES 14
oM ASERT AR RN LERAARE ~ R
¥ i m‘&iw~i§ﬁ ThEd E o AN R R
(HiEArEf > L1113 & RFF
%146 2147 F) - H’LE,
ii%SZHﬁb§%29443P~w?%
B~ A ~ AP ~ Bdik s 2 G 4ore o A ulE ucd
EN

4

=

7‘ ‘z

J

]

—\

L

1i\\-

F197 L% [T 3 %]
HE2 %27 (113 #A#

2

»

THEI v w AL AT LA E e 2
7~ fL’\jE”Lr*r'gzﬁ'U‘Y 2 FFERB o[ FT AP
SECRBAR S SUTE KA LSRR R RS
R 2 3 #mﬁﬁﬁiﬁﬁiié~;%$4§ﬁ;%%

Pus]
e
=k
W
Ty
_r
s
N}
snl—
ﬁ
T
v
&
L
SN
\_
&
"l
<
%,»
]
Ji
I~y

AT 2 & e
R~ 4% B \ﬁﬂ% A R M R TE=F X
Lk ﬁPﬁJJ'H”J? SN N R

it E’ﬁ“ﬂ S %’ﬂ%’~’*

ot £ H %
ﬁ@é%ﬁﬁaﬁﬁ’uaé AR ElREC G RS
W FRpF2iA ZIBERTRESSNE - FAA

FIRAZg R gt ER S DAL P TEAZ

-]



X

-~

-
A

v

%
ﬂ\%ii’}’ﬁiﬁ :j’.lF‘-TE %32\3 ’ 7}:@:_5_;
=2

SRAELHFLER (T
ERD B ERE AR
RATEI|H RN @Akngq$ﬁ25- uam1¢$93
Er] EER2 FZRT . TEEARE CMAY  FREP VR
E AR S wwﬁﬁ#éﬁiox‘ueiiﬁw%ﬁﬁwﬁ

E2

FoI L ek BT Pk AR R 5 ATE
/I/E,z.: ~ I’IJ}‘ZJ:‘ )‘:’/—,754;1:7\1 /‘/—1 IE_"/4 ﬁii\'ﬁ,i’ a"j;‘{ﬁ-d ﬂ\—'_/_%_‘z’glji

Fho ML AEFIARNSEEPC & LR ERL
¥ (A#FFEF147T 2148 7 ) » ER A L BEHREN 4
4?“&;%%&@&&%@& aﬁ4f% = LRI S
B R 1 > 97 frr,,;qz i HH Y 3R
EANEFEE %449 EF2 IE - %BI?‘%MB4IWA2 T
T FE? 5 2] A e A

Yo7 PRA B (8T )% B%\ZOB poooe APl A
ok s b3 %?%i%

<2 o

e P"Dr'gi%ﬁ: °

Tl M %3 J&é«fﬁ il zl~°

=2 A ®] 113 12 E 20 B
WEH R 7 Ry #

P

PR GRRATES CHEPERAEZR o

w®
St
mi



P S EN ] 113 = 12 ’ 20 2

LR R Sl PE S

FCIHR FLE % 8T

LRRRMP A iR F B AL PHR SRR EFRRF T
FUNRNE U Sl W MA ’5'1*;”5‘%\%"’19 \;_zﬁh'txfljg\:fé_ﬁ‘—\"ﬁ"-%z ' e
—EN S ENT R HES] BEHMPMER T AT HE -
A FA R A K @ BT E R
A REGH o ez ENF L ENT GRS LB EPRTE R
_:_'FT:Q"'%I}“F«_‘_";V.J;% 0

MR H B 2Rz 2 B PAZHIGENFEESFL T LR
S I ENT I HHA BEPAER - FE AT £
LRPEARERAERF FHE  aNF @R E e 3
ZERCRBMF P FREA FHBLELE A T T R
MTF RS BEPITLR -G AT £

LR TFEREER SRR G E AT B A L RAFERRIE
F o Rz ENTIHRD BEPMER-FHAUTHE 3
F A ﬁ;]?r AL EPFER 9}\4“&@,&_—?{ s 7T o
PR ZIEE RwIEZ AL o

FOREER P2 % 920

B2 AL s A SRR E R E AR FIE A
hiE2 B o R RGERRURT R T A HERE
w2 & e

1N

"t (=

ERETS R ERRE LT
112#
111#
5L

R F % 144685
BREF 51

F
dF % 15291



A

A

A

T

o

Fow

e~ AU e o~ A e o~ A

p

A3 O2%OOROE000515

hAtBE % 64}%«‘ (X B00Z0* 00p 2 )
F5:O00O0O005

%”ﬂ“‘r‘ 02 % OO0O#0000005

RN ﬁ‘fu SmEe © 2000000000%%

SIS

A

P EF

&7 “"* E "ST" \—-

B OO %= OOEOH00584

Ay 9 T3k (AR00#£02 00p £ )
LOO% OO®%OO#000%5:
B & £ & 25— Syl £ 20000000005
E p Eﬁ?l"f’” AR
EE A OOFOOONE£000%5 00
B2 2

AP 7 53% (E00E020p &)
2007 OOFOO#.0£000% 005
B & £ & 28— S%l 0 20000000005

gk A 64 (X®E00E0200p 2 )
1LO0% 02 %#OOR0E00051541
Eira s O2 % O00OF000000%-
B X 2o ri- Smse 0 20000000005

I#4 F 86Kk (XE00E0700p 2)
L0077 OO®OOO#000=05 00

O0%L

B & £ & 28— S%l 0 20000000005

FA L FliE K JTI};“J"%!‘F?—/; xR e g ¥R RERAS
CUMRTE P R S SR RS

$N\R



|

4

PEER
RFaGLREEFFTANP (FR2P) 263 "L LK
SPEFAGHRAELRB RFa2IgERFL LAk
R m AP AR LEEF I (THEMPLP) | F
AOMRER GREpEEF UL (THFEERST) LT
‘iﬁgi/&/ﬁ’&#@;f?ﬂ o ;g;,'j,\-»ﬁ KQQ}Q ('T%g’_c‘ e le) Y
5, ;“?%IE'L" F VT 4R R

SR s B
(#2575  CI210D069) | Fepbk (T HMmE) > 3
E%ﬁ—ﬁéﬁﬁﬁ%éww-@#mmaﬁmﬁﬁﬁﬁ

Ty
=
4

B T AEFERBI O eI da o BAEE - A -
AP £ SRGERR BRI PSR P LME 0 R

FiRABET LA LD DBHRIP A o R A
FPruprreaPz ti5 - HEP R AR o F 2 ?%F%F"Qiﬁﬁ

iﬁﬁ??%,aﬁ’vd%iw@ﬁ,kg}%H»A-
AR~ TRARH - BRI
ﬁ%%& dRAPE I AP 2F 04
d B TRt AR AR 2 AR R
7 OOF®FOOK05. W = & s VMY (T Hs
B ow) o PR Y et AEIL0£9T 14p B FRE

AP e 2P L MEETAA 2 AH FAA

2
2%

¢

wqmb,EJ$&5~ﬁw625~&ﬁﬁfwﬂﬁ*iﬁ%@
HEWMAPE > e o iR > Fa ‘j"\% °
;\ﬁﬁﬂﬁzsﬁﬁai%ﬁﬁﬁﬁﬂmﬁmﬁé B 227 2
E/%ﬁ;ﬂ‘ '57"%
P%—#%»l R e
R
¥ e FEE T
I i a b (KR SRS 63
MR FEY 2 pe v | AEFEAMEEEE
TE A B L o APEAEE S B
R SN F S ey h




(\ER)

Pad s EpadrEs
I S A A S 4

B F10g ~2EF o

2 | RARE %é AR M RELTEPEF 4
P “5?1 2. WA Redia i Hpn o A
xd L Bgimd g
TRoP EafFiR - B F

P EET2EF o
PIET LIPS L & S 3

LA AR - R RN

P2 h Y2 ik

1P BB AR TR L AR

FERFP2ZER o
RAAZIAPTEF A
S i R
PR KR TR

AR S Y A
P (T ik ) 2

o

i~

(w
-

WEIRETALA
2=2p fﬁ.ﬁ“‘-’;ﬁtﬁ ~ U

A F//,,\MTF F'P)-%-

@y

g

ok H ’ﬁ 1’%5’47{'};';' 5@;i /JJ _=l_
AR A e D P ;

TR 4 o

b

=
¥

E IR A




(\ER)

FLARE A SR ES
fod AL RFimp 7L
FRL Ty et F@
PP E R G
ﬂ%%ﬁi%%%iﬁ(f
F) 103 ~32 42 Bfik2
EFE 2 EF o
b |AEREP A A RAR (AL B2 fF 4
A AP 2 et P S N S A

Qlpefl - EEtp =7 p e ik
Rt B2 AR

e BN I B NV
)
6 ﬁﬁ%% Bkt~ [BPLR2P 0029

AT O PRI
o 0 PR

{L

* T2~

k4RH R

NP E B e

ARARE =W

BAMIBEAp A

Lt 1%

AT AR

SN = 'y
AR _‘{;,{-’c

S
2 ¥

H > 9R* %3 2 F
M2 PwplR o VLIRS
R LD IR A a [ A
%t 2 defy‘ ﬂ’f{
"NANKUAN = %-1.23007 ; #p

» AGRAET G OREAIS R A
2 ¥ 7

N
M
4

H

]
iy

——
-

N

Ny

N
N
=Y

4

%

R
|>\_ % ?\: Ty

)

8

YW

bl
N

=
S
R
=y

W

a4
=l

.

S L 2
By N oo
NN

=Y
&

R
+
|
m




(\ER)

2.

. #/'L i -,EF—’;!EQT"

FoBFERELMAF
111#37%22p - L+ F
50004453 < 2
% — 4L(THREL
000000000005 % = £
AR 3R E S
e R AP mik
l;v\"ﬁ r
S 111#3%31p 350F
# F % 111200036945¢
s L LR (LR
5% © KB0000000 ) R
FARSAATRE
v 4 {7 R B
00000000000000%% % 4%
FARELFAHE AP
ki
B EaFrt T
S 111#3229p B 13
BEFF 51119910119
Bl et L R (R
5.0000000) p% *
Hz’%yl\?#i& tE B
000000000000+Ef42;f€
“HE 3R 7 e 3
e ;E{Ez‘lf‘f ,x';o Pt
SP111#4726p 1515
BEIF 51119913261
B 2~ AT

2L

(w2 3 & 420110£9
" TP 13p8394 3 211
F PN RPN I TN
4h 2 A% p 15RE 014
$"rt#mzvaia&£

AER A B Ss iRA
F2FF o




P B F ol s hARE S AP S FREP - 3 h4rh o o
”iﬁﬁﬁﬁwtzimﬁﬁ65~aﬁﬁ7'fmﬁéﬁﬁ%4
PERESEEFAZEE AL LR AP Epad
iaﬁpﬂﬁﬁA@Mki RGARRE ~ Bedid s MU ~ R &

1o b ab B &0 RIgrik rc iR piz % 9208 100 % 8T 7 )
£ o A %a;ji@‘ FARE A kAP S 2R &‘Jj“

Bl J rALMeEBELILAE FHh e e A
gif‘rs/n\ ' SR 5 2D0F H 278 AR T KT 2T R RIE
=~ RAEFEEFDIESIFERA DT
poOR
EAMTH S
7 = 2, B 113 ¥ 6 g 11 2
w® % F 3”?7*"%5
AEDAFEPERAE R
o E= EY B’ 113 & 6 L 19 p
T o F B3

7

e A & e ik 1
FORHR 2 5 8T1%
(BUEFERFEF AR 2
LRIRBRPE? sk ~zEF 2 ALK
2

N lﬂ*ﬂ;‘% é E\l/ﬂ g r‘ﬁ %‘/’_—'é“ ~
A

Eng

\ ~

' E
M5 REGH ’@3 ErL 10 ET A L EH

VRS ’EIJ _4;: o

-HM-
3F

1 o
-
e
J



FCRHR FLE % 921%

(B2 RmAEEF 2% B £ 4E)

BB 2 A A BRI RN R o PR E R
g2 B o iR BEZIER TG B TS A BB A
2 & e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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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徐祿唐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陳秋揚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林志明




被      告  羅孟涵






            王俊欽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朱世璋律師
            呂季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15291 號、112 年度偵字第14468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及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徐祿唐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陳秋揚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林志明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羅孟涵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王俊欽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亞茯公司）、徐祿唐、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陳秋揚、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及精神，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共8 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此觀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規定自明。上述有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有意藉廠商間相互「競爭」，以提升機關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罪，係以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其成立要件，所稱「詐術」，乃指足以使其他廠商或採購機關陷於錯誤的欺罔手段而言；所稱「其他非法之方法」，相較於同條第1 項強制圍標罪之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等而言，應是指詐術以外，其他和平、非暴力之不法手段而言（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414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603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廠商於投標前，基於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罪目的，合意不為競價、營造不同廠商競標之假象，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核屬前揭「施用詐術」之態樣，縱使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但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仍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亦成立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罪；至於是否已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因同條第6 項既設本罪未遂犯之處罰規定，僅為區別犯罪既、未遂之標準。查被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使本案採購案達3 家以上廠商投標，使並無投標意願之被告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陪標，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行使，嗣經辦人員發現有參與投標假象之情而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則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共同參與行為，並未使本件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㈡是核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分別為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之代表人、羅孟涵為亞茯公司之會計，而分別為該等公司之從業人員，是亞茯公司因其代表人徐祿唐，及從業人員羅孟涵、北河公司因其代表人陳秋揚、庫柏公司因其代表人林志明，各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均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罰金。
　㈣刑之減輕部分：
　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雖已著手於妨害投標犯行之實行，惟因未得標而未生犯罪之結果，屬未遂犯，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相對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等之刑。
　⒉又王俊欽為00年0 月00日出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足參（見113 年度審訴字第128 號卷第21頁），其於案發時為年滿80歲之人，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尚非甚重及刑罰對其預防再犯之效果，依刑法第18條第3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公平競標制度形同虛設，有害於社會公益，更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所為誠屬不該；復考量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犯罪情節較重，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各自分工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情節稍輕；另參酌其等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本案最終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並酌以本案標案金額及規模；兼衡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涉個人隱私，見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卷【下稱訴字卷】第146 至147 頁）等一切情狀暨其等之素行（見113 年度簡字第3211號卷第29至43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就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犯，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分別因其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處如主文第一、三、五項所示之罰金。
　㈥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附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考量其等於犯後已知錯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足見其等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及上開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刑罰之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本院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勵自新。另為確保其等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以預防再犯之必要，是審酌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兼衡其等本案之犯罪情節、侵害之法益，及王俊欽之身體狀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4 款之規定，命羅孟涵、王俊欽於緩刑期間內，應向公庫各支付新臺幣（下同）8 萬元、2 萬元，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8 款規定，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 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其等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經查，被告本案並未獲利或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訴字卷第147 至14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是被告就本案犯行，未另外獲取犯罪所得，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侃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秉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4468號
　　　　　　　　　　　　　　　　　　111年度偵字第15291號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里區○○路○段000號15
　　　　　　　　　　　　　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徐祿唐　男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苗栗縣○○鄉○○00號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段00號8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陳秋揚　男　7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
　　　　　　　　　　　　　號7樓之2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林志明　男　5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羅孟涵　女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段000號15樓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王俊欽　男　8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孟涵係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亞茯公司）之會計，亦為亞茯公司負責人徐祿唐之配偶，羅孟涵與王俊欽前因生意往來而熟識，而陳秋揚係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負責人，林志明係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負責人。緣羅孟涵欲承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以公開招標、最低價得標方式辦理之「壓著式電線銅耳街頭等（標案號碼：C1210D069）」採購案（下稱本採購案），為確保第一次公開招標即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並為提高得標機率，竟與王俊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羅孟涵先透過王俊欽介紹而認識林志明、陳秋揚，協議由陳秋揚以北河公司之名義、林志明以庫柏公司之名義陪同徐祿唐之亞茯公司參與投標，並由羅孟涵領標，同時準備亞茯公司及北河公司之投標封、規格標封、資格標封、價格標封等文件，並於內容準備完畢後，由陳秋揚蓋上北河公司之章，復由羅孟涵將上揭投標本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送往設於高雄市○○區○○路0號中油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下稱南採中心），嗣南採中心於民國110年9月14日開標時，發現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相同，故南採中心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因而未遂。
二、案經中油公司告發及本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羅孟涵於調查局詢問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⑴坦承其為亞茯公司會計，本標案為其辦理投標業務，為取得本標案，其有商請被告王俊欽幫忙找北河公司、庫柏公司陪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3間公司之標單由伊本人領取並赴北河公司、庫柏公司蓋章，且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投標資料、押標金支票由其自行準備之全部犯罪事實。
⑵證稱庫柏公司之押標金11萬元為被告王俊欽支付，北河公司之押標金由伊出資1萬元、被告王俊欽協助出資10萬元之事實。



		2

		被告徐祿唐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亞茯公司負責人，被告羅孟涵為其配偶，本標案由被告羅孟涵出面以亞茯公司名義投標、準備投標文件事宜之事實。
⑵證稱北河公司規格標封及相關投標資料均為被告羅孟涵字跡之事實。



		3

		被告陳秋揚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其為北河公司負責人，被告王俊欽有請託其以北河公司陪標，投標文件、流程、押標金由被告王俊欽之朋友（即被告羅孟涵）處理之事實。



		4

		被告王俊欽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坦承其有協助被告羅孟涵請託被告陳秋揚以北河公司名義，及被告林志明以庫柏公司名義陪標，而後續投標流程由被告羅孟涵自行處理，另被告羅孟涵曾向其反應北河公司押標金不足額，由其出借款項並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至被告羅孟涵之銀行帳戶之事實。



		5

		被告林志明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庫柏公司負責人，認識被告王俊欽，且庫柏公司有參與本採購案之事實。
⑵辯稱：是庫柏公司自己決定投標，自己領標案文件，王俊欽所匯入之11萬元款項為交易上貨款云云。



		6

		本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經濟部暨所屬機關辦理採購案件防範投標廠商間重大異常關聯情形自主檢核表暨檢附之本採購案開標紀錄單；北河公司、亞茯公司及庫柏公司投標封、規格標及三用表單

		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皆使用電腦打字，且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NANKUAN南冠L23007」相同，足認確實有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7

		1.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登記基本資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押標金之本票影本
2.第一商業銀行蘆洲分行111年3月22日一蘆洲字第00044號函文檢附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客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
3.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31日彰作管字第11120003694號函文檢附之支票（支票號碼：KB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
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9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0119號函文檢附之支票（票號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帳卡資料列印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26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3261號函文檢附之匯入匯款明細表

		⑴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押標金支票購買人申登資料、資金來源均為被告羅孟涵之事實。
⑵證明被告王俊欽於110年9月7日13時39分許匯款11萬入庫柏公司之帳戶，庫柏公司旋於同日15時01分許，以該款項作為本採購案之押標金支票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王俊欽有出資10萬元，協助被告羅孟涵支付北河公司押標金之事實，足認本件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二、核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所為，均係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嫌；被告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均涉有因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徐祿唐、羅孟涵、陳秋揚、林志明犯上述罪名，則請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科以第87條所定罰金刑。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未遂部分，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檢　察　官　李侃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　記　官　嚴培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
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徐祿唐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陳秋揚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林志明





被      告  羅孟涵







            王俊欽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朱世璋律師

            呂季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

第15291 號、112 年度偵字第14468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

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

），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

下：

　　主　文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及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

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

陸萬元。

徐祿唐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

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

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陳秋揚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

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

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林志明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

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

管束。

羅孟涵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

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暨應接受法治教

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王俊欽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

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亞茯企業有

    限公司（下稱亞茯公司）、徐祿唐、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

    稱北河公司）、陳秋揚、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

    ）、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

    ，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及精神，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

    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的競爭

    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招標，除有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共8 款情形不予開標決

    標外，有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

    開標決標，此觀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規定自明。上述有

    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有意藉廠商間相互「

    競爭」，以提升機關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次

    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罪，係以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

    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其成

    立要件，所稱「詐術」，乃指足以使其他廠商或採購機關陷

    於錯誤的欺罔手段而言；所稱「其他非法之方法」，相較於

    同條第1 項強制圍標罪之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等而言

    ，應是指詐術以外，其他和平、非暴力之不法手段而言（最

    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414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6035號

    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廠商於投標前，基於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之犯罪目的，合意不為競價、營造不同廠商競標之假

    象，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

    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核

    屬前揭「施用詐術」之態樣，縱使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

    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

    ，但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仍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之危險，亦成立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罪；

    至於是否已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因同條第6 項既設本

    罪未遂犯之處罰規定，僅為區別犯罪既、未遂之標準。查被

    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使本案採購

    案達3 家以上廠商投標，使並無投標意願之被告北河公司及

    庫柏公司陪標，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

    心行使，嗣經辦人員發現有參與投標假象之情而予以停止招

    標程序，則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共同

    參與行為，並未使本件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㈡是核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為，均係

    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徐

    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分別為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

    柏公司之代表人、羅孟涵為亞茯公司之會計，而分別為該等

    公司之從業人員，是亞茯公司因其代表人徐祿唐，及從業人

    員羅孟涵、北河公司因其代表人陳秋揚、庫柏公司因其代表

    人林志明，各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均應依政

    府採購法第9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

    罰金。

　㈣刑之減輕部分：

　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雖已著手於妨害

    投標犯行之實行，惟因未得標而未生犯罪之結果，屬未遂犯

    ，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相對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

    之規定，減輕其等之刑。

　⒉又王俊欽為00年0 月00日出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

    在卷足參（見113 年度審訴字第128 號卷第21頁），其於案

    發時為年滿80歲之人，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尚非甚重及刑罰

    對其預防再犯之效果，依刑法第18條第3 項規定減輕其刑，

    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

    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使政府採

    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

    孟涵、王俊欽為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

    共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

    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

    之公平競標制度形同虛設，有害於社會公益，更對公眾形成

    負面示範，所為誠屬不該；復考量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

    人，犯罪情節較重，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

    各自分工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情節稍輕；另參酌其等犯

    後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本案最終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

    之結果，並酌以本案標案金額及規模；兼衡徐祿唐、陳秋揚

    、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

    涉個人隱私，見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卷【下稱訴字卷】第

    146 至147 頁）等一切情狀暨其等之素行（見113 年度簡字

    第3211號卷第29至43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就徐祿唐

    、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犯，分別量處如主文

    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第二、四、

    六至八項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亞茯公司、北河公司

    、庫柏公司，分別因其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上開之

    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

    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處如主文第一、三、五項所

    示之罰金。

　㈥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前均未曾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附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考量其等於

    犯後已知錯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足見其等犯後已有積極面

    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

    及上開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刑罰之

    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本院認其

    等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

    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緩

    刑期間，以勵自新。另為確保其等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

    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以預防再犯之必要，是審

    酌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

    王俊欽則係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兼衡其等本案之犯罪情

    節、侵害之法益，及王俊欽之身體狀況，爰依刑法第74條第

    2 項第4 款之規定，命羅孟涵、王俊欽於緩刑期間內，應向

    公庫各支付新臺幣（下同）8 萬元、2 萬元，另依刑法第74

    條第2 項第8 款規定，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

    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 場次，併依刑法第93

    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

    孟涵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其等未遵期履行前開負

    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

    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

    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經查，被告本案並未獲利或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供陳在

    卷（見訴字卷第147 至14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

    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是被告就本案犯行，未另

    外獲取犯罪所得，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侃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秉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

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4468號

　　　　　　　　　　　　　　　　　　111年度偵字第15291號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里區○○路○段000號15

　　　　　　　　　　　　　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徐祿唐　男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苗栗縣○○鄉○○00號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段00號8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陳秋揚　男　7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

　　　　　　　　　　　　　號7樓之2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林志明　男　5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羅孟涵　女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段000號15樓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王俊欽　男　8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孟涵係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亞茯公司）之會計，亦為亞茯

    公司負責人徐祿唐之配偶，羅孟涵與王俊欽前因生意往來而

    熟識，而陳秋揚係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負責

    人，林志明係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負責人。

    緣羅孟涵欲承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以

    公開招標、最低價得標方式辦理之「壓著式電線銅耳街頭等

    （標案號碼：C1210D069）」採購案（下稱本採購案），為

    確保第一次公開招標即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

    標，並為提高得標機率，竟與王俊欽、徐祿唐、陳秋揚、林

    志明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羅

    孟涵先透過王俊欽介紹而認識林志明、陳秋揚，協議由陳秋

    揚以北河公司之名義、林志明以庫柏公司之名義陪同徐祿唐

    之亞茯公司參與投標，並由羅孟涵領標，同時準備亞茯公司

    及北河公司之投標封、規格標封、資格標封、價格標封等文

    件，並於內容準備完畢後，由陳秋揚蓋上北河公司之章，復

    由羅孟涵將上揭投標本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送往設於高雄

    市○○區○○路0號中油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下稱南採中

    心），嗣南採中心於民國110年9月14日開標時，發現亞茯公

    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字體及排版相

    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

    牌相同，故南採中心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因而未遂。

二、案經中油公司告發及本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

    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羅孟涵於調查局詢問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⑴坦承其為亞茯公司會計，本標案為其辦理投標業務，為取得本標案，其有商請被告王俊欽幫忙找北河公司、庫柏公司陪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3間公司之標單由伊本人領取並赴北河公司、庫柏公司蓋章，且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投標資料、押標金支票由其自行準備之全部犯罪事實。 ⑵證稱庫柏公司之押標金11萬元為被告王俊欽支付，北河公司之押標金由伊出資1萬元、被告王俊欽協助出資10萬元之事實。 2 被告徐祿唐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亞茯公司負責人，被告羅孟涵為其配偶，本標案由被告羅孟涵出面以亞茯公司名義投標、準備投標文件事宜之事實。 ⑵證稱北河公司規格標封及相關投標資料均為被告羅孟涵字跡之事實。 3 被告陳秋揚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其為北河公司負責人，被告王俊欽有請託其以北河公司陪標，投標文件、流程、押標金由被告王俊欽之朋友（即被告羅孟涵）處理之事實。 4 被告王俊欽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坦承其有協助被告羅孟涵請託被告陳秋揚以北河公司名義，及被告林志明以庫柏公司名義陪標，而後續投標流程由被告羅孟涵自行處理，另被告羅孟涵曾向其反應北河公司押標金不足額，由其出借款項並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至被告羅孟涵之銀行帳戶之事實。 5 被告林志明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庫柏公司負責人，認識被告王俊欽，且庫柏公司有參與本採購案之事實。 ⑵辯稱：是庫柏公司自己決定投標，自己領標案文件，王俊欽所匯入之11萬元款項為交易上貨款云云。 6 本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經濟部暨所屬機關辦理採購案件防範投標廠商間重大異常關聯情形自主檢核表暨檢附之本採購案開標紀錄單；北河公司、亞茯公司及庫柏公司投標封、規格標及三用表單 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皆使用電腦打字，且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NANKUAN南冠L23007」相同，足認確實有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7 1.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登記基本資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押標金之本票影本 2.第一商業銀行蘆洲分行111年3月22日一蘆洲字第00044號函文檢附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客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 3.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31日彰作管字第11120003694號函文檢附之支票（支票號碼：KB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 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9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0119號函文檢附之支票（票號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帳卡資料列印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26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3261號函文檢附之匯入匯款明細表 ⑴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押標金支票購買人申登資料、資金來源均為被告羅孟涵之事實。 ⑵證明被告王俊欽於110年9月7日13時39分許匯款11萬入庫柏公司之帳戶，庫柏公司旋於同日15時01分許，以該款項作為本採購案之押標金支票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王俊欽有出資10萬元，協助被告羅孟涵支付北河公司押標金之事實，足認本件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二、核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所為，均

    係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

    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嫌；被告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

    均涉有因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徐祿唐、羅孟涵、陳秋揚、林志

    明犯上述罪名，則請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科以第87條所定罰

    金刑。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就上

    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未

    遂部分，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

    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檢　察　官　李侃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　記　官　嚴培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

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徐祿唐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陳秋揚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林志明




被      告  羅孟涵






            王俊欽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朱世璋律師
            呂季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15291 號、112 年度偵字第14468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及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徐祿唐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陳秋揚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林志明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羅孟涵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王俊欽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亞茯公司）、徐祿唐、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陳秋揚、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及精神，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共8 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此觀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規定自明。上述有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有意藉廠商間相互「競爭」，以提升機關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罪，係以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其成立要件，所稱「詐術」，乃指足以使其他廠商或採購機關陷於錯誤的欺罔手段而言；所稱「其他非法之方法」，相較於同條第1 項強制圍標罪之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等而言，應是指詐術以外，其他和平、非暴力之不法手段而言（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414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603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廠商於投標前，基於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罪目的，合意不為競價、營造不同廠商競標之假象，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核屬前揭「施用詐術」之態樣，縱使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但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仍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亦成立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罪；至於是否已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因同條第6 項既設本罪未遂犯之處罰規定，僅為區別犯罪既、未遂之標準。查被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使本案採購案達3 家以上廠商投標，使並無投標意願之被告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陪標，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行使，嗣經辦人員發現有參與投標假象之情而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則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共同參與行為，並未使本件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㈡是核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分別為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之代表人、羅孟涵為亞茯公司之會計，而分別為該等公司之從業人員，是亞茯公司因其代表人徐祿唐，及從業人員羅孟涵、北河公司因其代表人陳秋揚、庫柏公司因其代表人林志明，各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均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罰金。
　㈣刑之減輕部分：
　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雖已著手於妨害投標犯行之實行，惟因未得標而未生犯罪之結果，屬未遂犯，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相對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等之刑。
　⒉又王俊欽為00年0 月00日出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足參（見113 年度審訴字第128 號卷第21頁），其於案發時為年滿80歲之人，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尚非甚重及刑罰對其預防再犯之效果，依刑法第18條第3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公平競標制度形同虛設，有害於社會公益，更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所為誠屬不該；復考量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犯罪情節較重，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各自分工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情節稍輕；另參酌其等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本案最終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並酌以本案標案金額及規模；兼衡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涉個人隱私，見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卷【下稱訴字卷】第146 至147 頁）等一切情狀暨其等之素行（見113 年度簡字第3211號卷第29至43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就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犯，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分別因其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處如主文第一、三、五項所示之罰金。
　㈥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附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考量其等於犯後已知錯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足見其等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及上開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刑罰之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本院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勵自新。另為確保其等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以預防再犯之必要，是審酌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兼衡其等本案之犯罪情節、侵害之法益，及王俊欽之身體狀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4 款之規定，命羅孟涵、王俊欽於緩刑期間內，應向公庫各支付新臺幣（下同）8 萬元、2 萬元，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8 款規定，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 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其等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經查，被告本案並未獲利或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訴字卷第147 至14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是被告就本案犯行，未另外獲取犯罪所得，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侃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秉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4468號
　　　　　　　　　　　　　　　　　　111年度偵字第15291號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里區○○路○段000號15
　　　　　　　　　　　　　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徐祿唐　男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苗栗縣○○鄉○○00號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段00號8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陳秋揚　男　7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
　　　　　　　　　　　　　號7樓之2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林志明　男　5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羅孟涵　女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段000號15樓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王俊欽　男　8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孟涵係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亞茯公司）之會計，亦為亞茯公司負責人徐祿唐之配偶，羅孟涵與王俊欽前因生意往來而熟識，而陳秋揚係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負責人，林志明係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負責人。緣羅孟涵欲承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以公開招標、最低價得標方式辦理之「壓著式電線銅耳街頭等（標案號碼：C1210D069）」採購案（下稱本採購案），為確保第一次公開招標即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並為提高得標機率，竟與王俊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羅孟涵先透過王俊欽介紹而認識林志明、陳秋揚，協議由陳秋揚以北河公司之名義、林志明以庫柏公司之名義陪同徐祿唐之亞茯公司參與投標，並由羅孟涵領標，同時準備亞茯公司及北河公司之投標封、規格標封、資格標封、價格標封等文件，並於內容準備完畢後，由陳秋揚蓋上北河公司之章，復由羅孟涵將上揭投標本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送往設於高雄市○○區○○路0號中油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下稱南採中心），嗣南採中心於民國110年9月14日開標時，發現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相同，故南採中心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因而未遂。
二、案經中油公司告發及本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羅孟涵於調查局詢問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⑴坦承其為亞茯公司會計，本標案為其辦理投標業務，為取得本標案，其有商請被告王俊欽幫忙找北河公司、庫柏公司陪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3間公司之標單由伊本人領取並赴北河公司、庫柏公司蓋章，且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投標資料、押標金支票由其自行準備之全部犯罪事實。
⑵證稱庫柏公司之押標金11萬元為被告王俊欽支付，北河公司之押標金由伊出資1萬元、被告王俊欽協助出資10萬元之事實。



		2

		被告徐祿唐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亞茯公司負責人，被告羅孟涵為其配偶，本標案由被告羅孟涵出面以亞茯公司名義投標、準備投標文件事宜之事實。
⑵證稱北河公司規格標封及相關投標資料均為被告羅孟涵字跡之事實。



		3

		被告陳秋揚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其為北河公司負責人，被告王俊欽有請託其以北河公司陪標，投標文件、流程、押標金由被告王俊欽之朋友（即被告羅孟涵）處理之事實。



		4

		被告王俊欽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坦承其有協助被告羅孟涵請託被告陳秋揚以北河公司名義，及被告林志明以庫柏公司名義陪標，而後續投標流程由被告羅孟涵自行處理，另被告羅孟涵曾向其反應北河公司押標金不足額，由其出借款項並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至被告羅孟涵之銀行帳戶之事實。



		5

		被告林志明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庫柏公司負責人，認識被告王俊欽，且庫柏公司有參與本採購案之事實。
⑵辯稱：是庫柏公司自己決定投標，自己領標案文件，王俊欽所匯入之11萬元款項為交易上貨款云云。



		6

		本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經濟部暨所屬機關辦理採購案件防範投標廠商間重大異常關聯情形自主檢核表暨檢附之本採購案開標紀錄單；北河公司、亞茯公司及庫柏公司投標封、規格標及三用表單

		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皆使用電腦打字，且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NANKUAN南冠L23007」相同，足認確實有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7

		1.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登記基本資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押標金之本票影本
2.第一商業銀行蘆洲分行111年3月22日一蘆洲字第00044號函文檢附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客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
3.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31日彰作管字第11120003694號函文檢附之支票（支票號碼：KB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
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9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0119號函文檢附之支票（票號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帳卡資料列印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26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3261號函文檢附之匯入匯款明細表

		⑴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押標金支票購買人申登資料、資金來源均為被告羅孟涵之事實。
⑵證明被告王俊欽於110年9月7日13時39分許匯款11萬入庫柏公司之帳戶，庫柏公司旋於同日15時01分許，以該款項作為本採購案之押標金支票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王俊欽有出資10萬元，協助被告羅孟涵支付北河公司押標金之事實，足認本件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二、核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所為，均係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嫌；被告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均涉有因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徐祿唐、羅孟涵、陳秋揚、林志明犯上述罪名，則請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科以第87條所定罰金刑。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未遂部分，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檢　察　官　李侃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　記　官　嚴培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
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211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徐祿唐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陳秋揚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代  表  人  林志明





被      告  羅孟涵







            王俊欽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朱世璋律師

            呂季穎律師

上列被告因政府採購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 年度偵字第15291 號、112 年度偵字第14468 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爰不經通常審理程序，裁定由受命法官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及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

徐祿唐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陳秋揚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之代表人，因執行業務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

林志明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羅孟涵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暨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王俊欽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六項、第三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另補充「被告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下稱亞茯公司）、徐祿唐、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陳秋揚、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按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及精神，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作業制度，減少弊端，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參與競爭。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招標，除有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共8 款情形不予開標決標外，有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即應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決標，此觀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 項規定自明。上述有3 家以上廠商投標方得開標之規定，係有意藉廠商間相互「競爭」，以提升機關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罪，係以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其成立要件，所稱「詐術」，乃指足以使其他廠商或採購機關陷於錯誤的欺罔手段而言；所稱「其他非法之方法」，相較於同條第1 項強制圍標罪之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等而言，應是指詐術以外，其他和平、非暴力之不法手段而言（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414 號、101 年度台上字第6035號裁判意旨參照）。是以廠商於投標前，基於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罪目的，合意不為競價、營造不同廠商競標之假象，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核屬前揭「施用詐術」之態樣，縱使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但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仍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亦成立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之妨害投標罪；至於是否已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因同條第6 項既設本罪未遂犯之處罰規定，僅為區別犯罪既、未遂之標準。查被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使本案採購案達3 家以上廠商投標，使並無投標意願之被告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陪標，向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行使，嗣經辦人員發現有參與投標假象之情而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則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共同參與行為，並未使本件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㈡是核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為，均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分別為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之代表人、羅孟涵為亞茯公司之會計，而分別為該等公司之從業人員，是亞茯公司因其代表人徐祿唐，及從業人員羅孟涵、北河公司因其代表人陳秋揚、庫柏公司因其代表人林志明，各因執行業務犯上開政府採購法之罪，均應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87條第6 項、第3 項之罰金。

　㈣刑之減輕部分：

　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雖已著手於妨害投標犯行之實行，惟因未得標而未生犯罪之結果，屬未遂犯，其等犯罪情節較既遂犯相對輕微，爰依刑法第25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等之刑。

　⒉又王俊欽為00年0 月00日出生，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1份在卷足參（見113 年度審訴字第128 號卷第21頁），其於案發時為年滿80歲之人，爰審酌本案犯罪情節尚非甚重及刑罰對其預防再犯之效果，依刑法第18條第3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㈤爰審酌政府採購法之制訂目的，在建立公平、公開之政府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使政府採購程序回歸市場競爭機制，詎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為在形式上製造符合法定投標家數之假象，而共同為本案犯行，已然破壞政府採購法欲經由實質競爭以確保採購或工程品質之立意與目的，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公平競標制度形同虛設，有害於社會公益，更對公眾形成負面示範，所為誠屬不該；復考量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犯罪情節較重，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各自分工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情節稍輕；另參酌其等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且本案最終未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並酌以本案標案金額及規模；兼衡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之家庭生活、經濟及健康狀況（涉個人隱私，見113 年度訴字第197 號卷【下稱訴字卷】第146 至147 頁）等一切情狀暨其等之素行（見113 年度簡字第3211號卷第29至43頁之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就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所犯，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而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分別因其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犯上開之罪，爰審酌各該被告廠商之角色、招標案之金額及對於採購制度所生不當影響程度，分別科處如主文第一、三、五項所示之罰金。

　㈥又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王俊欽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上揭法院前案紀錄表5 份附卷可查，其等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本院考量其等於犯後已知錯坦承犯行，態度尚可，足見其等犯後已有積極面對、反省負責之態度，依上開情狀可認其等經此偵、審程序及上開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考量刑罰之社會一般預防及就本案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要求，本院認其等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如主文第二、四、六至八項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勵自新。另為確保其等能知所警惕並建立正確之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以預防再犯之必要，是審酌羅孟涵為主導本案犯罪之人，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則係配合羅孟涵而共同參與，兼衡其等本案之犯罪情節、侵害之法益，及王俊欽之身體狀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4 款之規定，命羅孟涵、王俊欽於緩刑期間內，應向公庫各支付新臺幣（下同）8 萬元、2 萬元，另依刑法第74條第2 項第8 款規定，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 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宣告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羅孟涵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又倘其等未遵期履行前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依刑事訴訟法第476 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之規定，撤銷本案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三、沒收部分：

　　經查，被告本案並未獲利或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供陳在卷（見訴字卷第147 至148 頁），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是被告就本案犯行，未另外獲取犯罪所得，爰均不予諭知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 條第2 項、第3 項、第454 條第2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李侃穎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蔡宜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吳秉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附件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4468號

　　　　　　　　　　　　　　　　　　111年度偵字第15291號　　　　 

　　被　　　告　亞茯企業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里區○○路○段000號15　　　　　　　　　　　　　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徐祿唐　男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苗栗縣○○鄉○○00號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北河企業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段00號8樓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陳秋揚　男　73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庫柏國際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　　　　　　　　　　　　　號7樓之2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林志明　男　5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被　　　告　羅孟涵　女　6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里區○○路0段000號15樓　　　　　　　　　　　　居新北市○里區○○○街0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王俊欽　男　86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弄00　　　　　　　　　　　　　○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政府採購法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羅孟涵係亞茯企業有限公司（亞茯公司）之會計，亦為亞茯公司負責人徐祿唐之配偶，羅孟涵與王俊欽前因生意往來而熟識，而陳秋揚係北河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北河公司）負責人，林志明係庫柏國際有限公司（下稱庫柏公司）負責人。緣羅孟涵欲承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油公司）以公開招標、最低價得標方式辦理之「壓著式電線銅耳街頭等（標案號碼：C1210D069）」採購案（下稱本採購案），為確保第一次公開招標即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而能順利開標，並為提高得標機率，竟與王俊欽、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共同基於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犯意聯絡，羅孟涵先透過王俊欽介紹而認識林志明、陳秋揚，協議由陳秋揚以北河公司之名義、林志明以庫柏公司之名義陪同徐祿唐之亞茯公司參與投標，並由羅孟涵領標，同時準備亞茯公司及北河公司之投標封、規格標封、資格標封、價格標封等文件，並於內容準備完畢後，由陳秋揚蓋上北河公司之章，復由羅孟涵將上揭投標本採購案之相關投標文件送往設於高雄市○○區○○路0號中油公司採購處南部採購中心（下稱南採中心），嗣南採中心於民國110年9月14日開標時，發現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相同，故南採中心予以停止招標程序，因而未遂。

二、案經中油公司告發及本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羅孟涵於調查局詢問之供述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⑴坦承其為亞茯公司會計，本標案為其辦理投標業務，為取得本標案，其有商請被告王俊欽幫忙找北河公司、庫柏公司陪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3間公司之標單由伊本人領取並赴北河公司、庫柏公司蓋章，且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投標資料、押標金支票由其自行準備之全部犯罪事實。 ⑵證稱庫柏公司之押標金11萬元為被告王俊欽支付，北河公司之押標金由伊出資1萬元、被告王俊欽協助出資10萬元之事實。 2 被告徐祿唐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亞茯公司負責人，被告羅孟涵為其配偶，本標案由被告羅孟涵出面以亞茯公司名義投標、準備投標文件事宜之事實。 ⑵證稱北河公司規格標封及相關投標資料均為被告羅孟涵字跡之事實。 3 被告陳秋揚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坦承其為北河公司負責人，被告王俊欽有請託其以北河公司陪標，投標文件、流程、押標金由被告王俊欽之朋友（即被告羅孟涵）處理之事實。 4 被告王俊欽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自白、以證人身分所為結證 坦承其有協助被告羅孟涵請託被告陳秋揚以北河公司名義，及被告林志明以庫柏公司名義陪標，而後續投標流程由被告羅孟涵自行處理，另被告羅孟涵曾向其反應北河公司押標金不足額，由其出借款項並匯款新臺幣（下同）10萬元至被告羅孟涵之銀行帳戶之事實。 5 被告林志明於調查局詢問時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為庫柏公司負責人，認識被告王俊欽，且庫柏公司有參與本採購案之事實。 ⑵辯稱：是庫柏公司自己決定投標，自己領標案文件，王俊欽所匯入之11萬元款項為交易上貨款云云。 6 本採購案公開招標公告、經濟部暨所屬機關辦理採購案件防範投標廠商間重大異常關聯情形自主檢核表暨檢附之本採購案開標紀錄單；北河公司、亞茯公司及庫柏公司投標封、規格標及三用表單 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所填具之規格標資料及三用表單，皆使用電腦打字，且字體及排版相同，另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所使用之投標信封廠牌「NANKUAN南冠L23007」相同，足認確實有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7 1.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登記基本資料；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及庫柏公司押標金之本票影本 2.第一商業銀行蘆洲分行111年3月22日一蘆洲字第00044號函文檢附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客戶基本資料、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 3.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31日彰作管字第11120003694號函文檢附之支票（支票號碼：KB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彰化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存摺存款帳號資料及交易明細查詢 4.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3月29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0119號函文檢附之支票（票號0000000）購買人開戶基本資料及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之客戶帳卡資料列印資料、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26日陽信總業務字第1119913261號函文檢附之匯入匯款明細表 ⑴證明亞茯公司、北河公司押標金支票購買人申登資料、資金來源均為被告羅孟涵之事實。 ⑵證明被告王俊欽於110年9月7日13時39分許匯款11萬入庫柏公司之帳戶，庫柏公司旋於同日15時01分許，以該款項作為本採購案之押標金支票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王俊欽有出資10萬元，協助被告羅孟涵支付北河公司押標金之事實，足認本件詐術陪標未遂之事實。 

二、核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所為，均係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嫌；被告亞茯公司、北河公司、庫柏公司均涉有因代表人或從業人員徐祿唐、羅孟涵、陳秋揚、林志明犯上述罪名，則請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科以第87條所定罰金刑。被告羅孟涵、徐祿唐、陳秋揚、林志明、王俊欽就上開犯行，有犯意之聯絡與行為之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未遂部分，請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1　　日

　　　　　　　　　　　　　　　檢　察　官　李侃穎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9　　日

　　　　　　　　　　　　　　　書　記　官　嚴培勻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政府採購法第87條

（強迫投標廠商違反本意之處罰）

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

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

果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

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亦同。

第 1 項、第 3 項及第 4 項之未遂犯罰之。



政府採購法第92條

（廠商之代理人等違反本法，廠商亦科罰金）

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

條之罰金。　



